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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6日，市法院党组成员、政治
部主任亓建文，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牛

莉娜，民二庭庭长李国涛一行走进汝州

外国语高级中学，开展以“安全常伴左

右、法治护航成长”为主题的法治宣讲

活动。

活动中，亓建文鼓励同学们要遵

纪守法、好好学习。在日常生活中，学

法、守法、用法，成为法治建设的后备

军。

在现场，李国涛结合近年来发生

的真实案例，详细讲解了“校园贷”诈

骗的惯用手法和主要危害。他提醒同

学们，要树立理性消费观，在自己力所

能及的范围内适当消费。提高对不良

借贷的防范意识，谨防落入“校园贷”

陷阱。如果发现自己已经误入“校园

贷”圈套，应及时向学校报告有关情

况，并寻求公安部门的介入以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活动结束后，干警们向同学们发放

了《送法进校园》《民法典》等普法宣传

页，引导学生们掌握法律知识，增强在

校师生识骗、防骗、拒骗的意识和能力，

助力无诈平安校园建设。

此次宣讲活动受到了汝州外国语

高级中学师生们的热烈响应，提高了学

生的反诈能力及防范意识，获得在场师

生一致好评，为共同构建“平安校园”

“无诈校园”打下了坚实基础。

师生们纷纷表示，通过此次活动，

学到了很多实用的防诈骗知识和自我

保护技巧。今后将积极向身边的人宣传

反诈知识，让更多人懂防范、识骗局，共

同筑牢反诈防骗防火墙。

“下一步，市法院将持续开展形式

多样的校园普法宣传活动，不断创新宣

传方式和手段，提高宣传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为青少年的成长保驾护航，为构

建安全校园筑牢坚实防线。”亓建文表

示。

李璇璇

法治护航 守护成长
“空闲又没钱的支付宝借给别人能赚钱、注册‘扫码’可以领礼物、‘政府’

用虚拟号码联系让转钱到专门账户……这些都是骗子的话术，咱下次看见虚

拟号码直接挂断就行。”11月 7日，为增强老年人对电信诈骗的识别与防范意
识，保障老年人财产安全，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市司法局联合市老区建设促

进会在革命老区蟒川镇唐沟村开展“汝州市精准普法基层行”防范电信诈骗

专项普法活动。

活动现场，市司法局蟒川司法所和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普法志愿者针对老

年人心理防范意识不强，辨别能力弱等特点，详细阐述了常见诈骗手段及防范技

巧，叮嘱老人不接虚拟号码，不贪小便宜，不轻易转账汇款，守护好自身“钱袋

子”。法律援助中心普法志愿者讲解了遇到法律疑难时，申请法律援助的具体程

序和绿色通道政策。志愿者还为现场群众发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系列读本 120余册，普法围裙 100余条。
“市司法局将按照‘八五’普法分群体、分时段清单式普法要求，持续开展

形式多样的识骗反诈普法活动。保障群众财产安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切实

织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防护网两”该局负责同志表示。 张恒通

当爱已成往事，让彩礼归于“理”

精准普法防范诈骗 助力老区法治建设

市法院走进汝州外国语高级中学

撑起反诈“平安伞”

彩礼是以婚姻为目的依据习俗给付

的财物，在性质上属于“附条件的赠与行

为”。按照我国传统习俗，男女双方在缔

结婚约时，男方在婚姻初步约定后需要

向女方提供彩礼。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男

方给女方彩礼后并不意味着双方能真正

走进婚姻的殿堂，因此产生的纠纷也屡

见不鲜。

案情回顾

原告张某与被告于某经人介绍，于

2021年 10月 1日举行结婚仪式后同居
生活，但婚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2023年 10月 19日，双方吵架后分开生
活。

恋爱期间，原告张某为被告于某购

买戒指一枚，支付被告于某彩礼 9万元。
举行结婚仪式前为被告于某购买的黄金

首饰，现在被告于某处。原告称另支付被

告见面费 11000元、看地方费 17000元、
认门费 6600元及各种红包 7200元，上
下车 10000元。被告于某称见面礼数额
已记不清，上下车钱不超过 2000元，看
地方、认门钱是用红包装的没数多少，但

均没有原告起诉的那么多。双方对彩礼

款无法达成一致，原告遂诉至法院。

法院判决

汝州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双方未

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事人请求返还按

照习俗给付的彩礼，人民法院应当予以

支持。本案中，原告张某与被告于某举行

结婚仪式后开始同居生活，但至今未办

理结婚登记手续，原告张某要求被告于

某退还彩礼，被告于某应当适当返还。

结合本案实际，2021年 10月 1日原
告张某与被告于某举行结婚仪式后同居

生活，2023年 10月 19日双方确定分手。
期间，原告张某陆续通过支付宝、微信向

被告于某转账，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等

内容充分说明双方共同生活的状态。

现原告虽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见面

礼、上下车钱、看地方、认门钱等相关数

额的真实性，但被告于某认可确实收到

见面礼、上下车钱、看地方、认门钱，但对

原告所主张的数额并不认可，结合本地

风俗习惯及本案实际情况，判决被告于

某返还原告张某彩礼款 30000元，并返
还原告黄金首饰。

判决后，双方均表示满意，被告于某

主动要求履行，双方在微信群内转账，并

约定现场交付黄金首饰及房屋钥匙。

近期，汝州农商银行成功阻截 2起通过诱骗老年人取现方式转移涉诈资
金的诈骗案件，守护了群众的资金安全。

10月 30日下午，66岁的客户樊某来到汝州农商银行杨楼支行，要取现 5
万元。该行工作人员在例行询问取款用途时，发现客户含糊其辞、神情紧张，且

这笔资金属于当天入账，当天取款。经过耐心安抚和再次询问，客户声称，是在

手机上收到邮件，已获得“国家专项扶贫资金”320万元，需要按照“客服”要
求，到银行取现包装流水后，才能为他“放款”。

该行工作人员立马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电信诈骗，于是一边安抚客户

情绪，避免打草惊蛇，一边迅速上报反诈中心，并与警方取得联系。当地警方迅

速到达，在确认现场态势后，将客户带走调查，警银联动，同向发力，切实为群

众挽回了资金损失。

类似的案例也发生在该行骑岭支行，11月 1日下午，该行工作人员发现
一名异地开卡异地取现的老年客户要求取现 15万元。通过一番交流，工作人
员敏锐察觉到疑似涉诈，于是立即拨打 110向当地派出所报警。最终确认其卡
内资金全部为诈骗资金，成功阻截了这笔 15万元涉诈资金流出。

近年来，电信诈骗案件层出不穷，尤其是将老年人作为重点诱骗对象，手

段繁杂，防不胜防。汝州农商银行始终秉承服务为民初心，筑牢防范电信诈骗

的坚定防线，加强学习培训和警示教育，提升员工的反诈意识和反诈能力，加

大对涉案账户的治理力度，持续守护广大群众尤其是“银龄”群体的资金安全。

近半年来，该行共拦截电信诈骗 6起，为客户挽回损失约 50万元。
宋乐义 程曼玉

汝州农商银行

三天内成功阻截两笔涉诈资金流出

11月 4日，汝州市人民法院温泉法庭成功调解了一起因“网恋”借款而引
起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原被告双方于 2022年在某交友平台上结识，并在一个月后确立恋爱关
系。2022年 5月至 2024年 9月期间，被告以各种理由向原告借款累计 9076
元，并在两人聊天中承诺归还。在此期间，被告仅还款 1300元，剩余 7776元
一直未还。原告多次提醒被告偿还借款，被告却一再推脱，并将其联系方式拉

黑，原告无奈诉至法院。

案件流转到临汝镇诉调对接站，调解员王翠在了解案情后与温泉法庭法

官高丽取得联系。两人共同研判案情后认为，本案借款金额并不多，且原被告

对于网络交友的注意事项以及借钱不还的法律后果知之又少，决定先与被告

取得联系，再组织双方调解。

根据原告提供的手机号联系上了被告，由于被告在外地无法到庭，法官和

调解员便在电话中向被告释法明理，告知其玩“失踪”并不能让债务“消失”，若其

仍拒绝偿还欠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同时提醒原告，网络交友务必警惕、擦

亮双眼，素未谋面的情况下切不可轻易向对方借款，守住自己的钱包。

经过法官和调解员的耐心沟通，被告主动承认错误，称愿意积极还款，但

现在在外打工确实拿不出来那么多钱，希望原告可以适当减少所需偿还款

项。在与原告进行协商后，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原告同意让被告偿还

4500元借款，并撤回起诉。 高丽 刘洋

小案不小办 民心更温暖

近日，汝州市人民法院温泉法庭成功调解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案

件标的额虽只有一千元，但却困扰了原告两年。最终，通过承办法官不断从中

调和，双方握手言和。被告当庭返还借款，做到案结事了，维护了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

2022年，同为“好友”的周某与明某在南阳某公司务工。期间，明某以借支
生活费为由向周某借款 1000元，并承诺工资发放后立即还款。后工资款准时
发放，但在周某准备告知明某要求其还款之时，却发现明某“消失”了！而且他

还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全部拉黑。后周某见讨还无望，遂诉至法院。

受理案件后，承办法官武星广了解到该案虽标的较小，但却是原告在外

打工所赚“辛苦钱”且被告已拖欠许久，随即便通过原告提供的电话号码试图

与被告取得联系，但电话在多次挂断后也被“拉黑”。该怎么联系他呢？承办法

官根据原告提供的家庭住址，赶到被告居住地，两次前去家中均没有人，后又

赶到其父母家中。“大爷，一共才 1000块钱，他们二人本是好友，现在却闹成这
样，希望您能够帮我们联系到他……”被告父亲了解事情经过后，当即表示愿

意联系明某并做其思想工作。两天后，承办法官接到了被告“姗姗来迟”的电

话，其表示愿意还款，承办法官便与原被告双方约定到庭日期。

双方到庭后，在法官的主持下，双方迅速达成调解协议，明某当庭将所欠

借款转给周某。 刘佳怡

扎心了！千元借款却遭好友“拉黑”，法官如何化解？

莫让甜蜜“网恋”“掏空”你的钱包！

现场发放普法宣传页

法官说法

婚姻嫁娶不能仅以法律来约束，

还要根据风俗人情来“断”，因此，彩

礼返还多少，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综

合判断。法院会综合考虑双方有无

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有无共同生活以

及时间长短、孕育情况、双方及家庭

的工资收入情况、彩礼的具体用途流

向、双方的责任过错等因素，进而酌

情认定彩礼返还的数额。

魏琦

基本案情

冯某系二手车商。2023年 2月，冯某
与丁某联系，约定以 7.2万元的价格，通
过丁某收购董某的一辆小轿车。随后，冯

某将 7.2万元支付给董某。后冯某安排驾
驶员到鹿邑县某二手车交易公司提走该

车。

2023年 2月 23日，冯某将上述车辆
以 7.8万元的价格出售给翟某。翟某购买
后，以车辆不能线上免检，且发生过伤人

事故为由，将车辆退还给冯某。

后查明，2022年 3月 14日，案涉车
辆车主为高某时，曾发生过一起致人死

亡的交通事故。高某随后将该车出售给

李某，李某又将该车出售给董某，董某将

车辆放至鹿邑县某二手车交易公司寄

售。

后冯某因与董某、丁某、鹿邑县某二

手车交易公司沟通无果，便以上述三方

以及高某为被告，向鹿邑县法院起诉，请

求解除购车合同，被告退还 7.2万元购车
款并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退一赔

三”的规定，赔偿自己 21.6万元。

判决结果

鹿邑县法院城郊法庭经审理认为，

被告董某和冯某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

冯某买车是为了转卖营利，因该车交易

前发生过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属重大

事故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符合民

法典规定的解除合同的情形。原告请求

解除购车合同，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

院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原告应将案涉

车辆返还被告董某，被告董某应将 7.2万
元返还给原告。被告董某可向他人另行

主张权利。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的对象是

以满足生活消费需要为目的的消费者，

不包括以生产经营或以营利为目的而

购买商品的个人。原告作为二手车交易

从业者，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

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原告请求被告赔

偿 21.6万元，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
持。

丁某代董某与原告沟通售车事宜，

无证据证明其从中谋利，亦无证据证明

丁某与董某系合伙经营，因此，原告与丁

某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丁某不承

担退还车款及赔偿责任；原告从鹿邑县

某二手车交易公司将该车提走，无证据

证明原告与该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

系，该公司不承担退还车款及赔偿责任；

高某系原车主，将车出售给李某，原告提

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高某之间存在

买卖合同关系，高某不承担退还车款及

赔偿责任。

综上，法庭判决解除原告冯某与被

告董某之间的购车合同，董某向原告冯

某退还车款 7.2万元，冯某将案涉车辆
退还董某，驳回原告冯某其他诉讼请

求。

判决后，当事人均服判息诉。

法官说法

“退一赔三”的前提是存在欺诈行

为，即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

陷而恶意隐瞒。二手车交易过程中，车

辆因正常使用发生的自然磨损、部件老

化及一般事故的维修等瑕疵属于一般瑕

疵，在消费者合理预期范围内，购车人对

二手车辆一般瑕疵的容忍义务要高于新

车；可能影响车辆安全性能、主要功能、

基本用途或者对车辆价值产生较大影响

的瑕疵属于影响购车人选择权的重大瑕

疵，售车人明知且恶意隐瞒的，属于法律

意义上的欺诈。

“退一赔三”的权利人应属于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的为生活消费需

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

者。本案中，原告以营利为目的购买车

辆，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消费者，无权要求

“退一赔三”，但其可以根据民法典等法

律规定维护自身权益。

二手车的经营者在二手车交易过程

中应向消费者提供真实全面的车辆信

息，解释可能有歧义的合同条款，完善二

手车的交易流程，减少诉讼风险。消费

者则应核实购买车辆的车况及保险信

息，如是否有维修记录、违法记录等，也

可以委托第三方进行鉴定，以避免不必

要的纠纷。 据河南法治报

二手车商收到事故车
法院：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退一赔三”的规定


